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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3081 號 

 

被處分人：紅茗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424513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朝馬路 201 號 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向交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與加盟營

運過程中之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訓練指

導之內容、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上一年度解除與

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及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等加盟

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處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檢舉人來函反映略謂：渠於 101 年 3 月間與紅茗國際有

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簽訂「手作功夫茶」加盟契約書(下

稱加盟契約)，加盟其「手作功夫茶」品牌。然被處分人於

簽約前未以書面提供加盟重要資訊，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

規定，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 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說明及到會陳述，彙整摘述如下： 

（一） 被處分人自 99 年開始招募加盟，加盟品牌為「手作功夫

茶」。100 年 12 月計有 15 店；101 年 12 月計有 35 店；

102 年 12 月計有 43 店；103 年 3 月計有 41 店。 

（二） 加盟流程：有意加盟者以電話或郵件與被處分人接洽

後，會先由業務專員以電話聯繫，向有意加盟者簡介「手

作功夫茶」加盟事業並回答有意加盟者疑問，之後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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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至門市進行導覽及產品試飲。有意加盟者倘有加盟意

願，即會邀至總部進行詳細簡報說明，結束時會提供加

盟契約予其攜回審閱 7至 10 日，期間會對有意加盟者欲

開設加盟店之地點提供建議及評估。至契約審閱期滿

後，若有意加盟者確定加盟，雙方則於總部簽約。至於

加盟展期間，有意加盟者少有未瞭解營運概況前就決定

簽約，即幾乎沒有現場簽約的情況，一般多僅填加盟意

向書或簽訂預約書，但之後即使無加盟意願，被處分人

也都同意退還預約金。 

（三） 關於加盟資訊揭露： 

１、 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會提供予

有意加盟者攜回審閱之書面資料，有加盟簡介、品牌簡

介及加盟契約。另於 103 年 2 月臺北加盟展，被處分人

補充製作手作功夫茶投資金結構、手作功夫茶營業門

市、門市裝修意願書等書面資料，提供予有意加盟者參

考。 

２、 開始營運前之費用：被處分人加盟營運前向有意加盟者

收取加盟金 10 萬元及保證金，揭露於加盟契約。另有收

取造店費用 158 萬元，其中含機器設備、整套五金器具

及裝潢、招牌、水電等工程。至於開始營運前所需購買

之商品原物料費用，視加盟店經營商圈而定，約 30 萬元

至 55 萬元間，但該費用並非於開店前收取，而是被處分

人先配送商品原物料，門市於月底盤點所使用掉的部分

後，才收取使用部分之費用，2個月後未用完部分則由被

處分人載回。另被處分人並無收取教育訓練費。 

３、 加盟營運過程中之費用：被處分人每月收取品牌權利金

2,000 元，揭露於加盟契約。另提供加盟店之經營指導服

務並無額外收取相關費用。至於加盟店營運期間所需購

買商品原物料，為預防其他事業探尋價格，所以簽約前

並未提供予有意加盟者，而須至教育訓練期間才提供報

價單，但報價單內價格會有變動，變動部分則於每月 25

日公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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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關於商標權相關事項、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

式、「手作功夫茶」之經營方案與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

之條件及處理方式，詳如加盟契約之規定。至於直營店

及加盟店門市相關資料皆公布於「手作功夫茶」網站。 

５、 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被處分人基於維護商品之規格及

品質，關於商品原物料、部分耗材及物料，由米桔有限

公司(下稱米桔公司)之物流系統配送，所以規定加盟店

須向米桔公司訂購，相關資訊揭露於加盟契約。至於被

處分人指定物品外之商品原物料及其他消耗品，係指如

養樂多、品牌鮮奶等，則規定要向養樂多媽媽、鮮奶廠

商營業所購買，而無指定購買廠商。另為求加盟品牌形

象統一、施工品質及避免施工爭議，門市所需機器設備

及裝潢工程，皆要求須全權委託被處分人處理，相關事

宜皆揭露於加盟契約。 

三、 經檢視被處分人提供之加盟契約、加盟簡介及品牌簡介等

書 面 資 料 及 「 手 作 功 夫 茶 」 網 站 （ 網 址      

http://www.kungfutea.com.tw/），被處分人已充分完整揭

露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

定計畫、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營業地址及加盟契約

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式等資訊。但開始營運

前之費用(資本設備及裝潢工程之項目)、加盟營運過程中

之費用(購買商品或原物料等定期應支付之費用)、商標權

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訓練指導之具體內容、所有縣(市)

同一加盟體系上一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及

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裝潢工程之承攬施工廠商名單)則未

充分完整揭露。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所稱「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

秩序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不以其

對交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只要該行為客觀上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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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公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可能性即可；而「顯失公平」

則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易，而具有相

對市場力或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

對等或其他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不公平交易之行

為，即為常見類型之一。 

二、 次按加盟開始營運前與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含其項目及金

額)、商標權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訓練指導之具體內

容、契約解除與終止比率之統計資料，及加盟經營關係之

限制等加盟重要資訊，攸關加盟資金多寡、投資之成本、

營業獲利率、商標權使用情形、品牌成長性、品牌穩定性、

加盟相關訓練與指導、市場規模變動、從事加盟之營業績

效、加盟經營限制約定等重要訊息，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

事業經營者所關切事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

係或選擇加盟業主之重要資訊。復因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

人（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度訊息不對稱性，有意加盟

者於簽約前，對於前等重要資訊無法全然獲悉，加盟業主

相較於有意加盟者處於資訊上之優勢，故加盟業主應於締

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方式向有意加盟者揭露上開資

訊，以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

未充分揭露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契

約，對交易相對人顯失公平，且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者，即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 經檢視被處分人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之合理

期間，提供之加盟契約、加盟簡介及品牌簡介等書面資料

及網站，被處分人雖完整揭露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

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所有縣(市)同一加盟

體系之營業地址及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

理方式等資訊。惟未以書面充分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資本

設備及裝潢工程項目之費用、加盟營運過程中購買商品或

原物料等定期應支付之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

限、訓練指導之具體內容、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上一

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及加盟經營關係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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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裝潢工程之承攬施工廠商名單)。 

四、 縱使被處分人有以口頭方式說明部分加盟資訊，惟對於已

處資訊弱勢之相對人，實難經由口頭探詢即可獲悉充分完

整之交易資訊，亦難據以充分評估加盟之成本、獲利、商

標權使用情形、品牌成長性、品牌穩定性、具體教育訓練

課程內容、市場規模變動、從事加盟之營業績效與風險、

經營限制條件等情形。況且，被處分人向有意加盟者收取

10 萬元加盟金，有意加盟者尚須負擔購買資本設備器具及

裝潢門市店面等費用 158 萬元，投資金額並非少數，且該

筆投資費用無法轉換為他用，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又具有

排他性，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提供同類

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故被處分

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利用交易相對人之資訊不對等，

未充分揭露其所掌握之重要資訊，即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

盟經營關係，核屬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行

為。 

五、 被處分人自 99 年開始招募「手作功夫茶」加盟，103 年 3

月底加盟店數達 37 家，被處分人以其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

不特定交易相對人進行締約之行為，屬重複性之交易模

式，其行為已影響與其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之多數交易相對

人。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

程，未以書面方式完整揭露前開交易資訊，將妨礙交易相

對人作成正確之交易判斷，致其權益受損，對交易相對人

顯失公平，並足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之虞，而產生不

公平競爭之效果，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構成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六、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方

式向交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開始營運前與營運過

程中之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訓練指導之

具體內容、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上一年度解除與終

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及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等加盟重

要資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據公平交易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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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其違法行為之違法持續期間自

99 年迄今、100 年至 102 年營業額及總店數、配合調查態

度、係屬初犯且犯後已提出改正措施等因素，爰依公平交

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年  6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